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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狮国际贸易（青

岛）有限公司及青岛西海岸金能投资有

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青岛西海岸金能投资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能化学（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能化学” ）。

●本次担保数量：本次新增22,101.72万元人民币担保保证。

●本次解除担保数量：为金能化学提供的人民币47,658.40万元担保保证。

●担保余额：截至目前，公司为金能化学、金狮国贸提供的担保合同余额为人民币471,000万元，已

实际使用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05,038.02万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解除担保情况

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

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申请开立3,634万美元信用证，于2022年6月16日与建设银行签订编号为的

建黄岛金能信用证2022-003号的《信用证开证合同》，信用证于2022年6月22日办理完毕。

2022年6月9日， 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 建黄岛金能最高保

2022-002号，担保期限自2022年6月9日至2027年6月9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

截至2022年10月11日，金能化学已将上述信用证、进口押汇全部结清，对应金额的担保责任解除。

2、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向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

简称 “浦发银行” ） 申请开立3,151万美元信用证， 于2022年9月9日与浦发银行签订编号为

69142022280536的《开立信用证业务协议书》，信用证于2022年9月15日办理完毕。

2022年5月27日，公司与浦发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6914202200000020，

担保期限自2022年5月27日至2025年5月27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44,000万元。

截至2022年10月11日，金能化学已将上述信用证全部结清，对应金额的担保责任解除。

（二）本次新增担保情况

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分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

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申请开立3,100万美元信用证，于2022年10月9日与中国银行签订编号

LC1066522000184的《开立国际信用证申请书》，信用证于2022年10月11日办理完毕。

2022年9月8日，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年青西中银司保字225

号，担保期限自2022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8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

（三）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年4月21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2年5月

12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同意子

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50亿元的担保额度及同意子公司

之间相互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

《关于2022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同意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3号）。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金能化学（青岛）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MA3MR1PR24

3、注册资本：壹佰亿元整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18年03月09日

6、法定代表人：曹勇

7、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青岛董家口化工产业园内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学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添加剂生产；检验检测服务；危险废物经营；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水路危险货物运输；

热力生产和供应；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与本公司关系：金能化学是金能科技全资子公司青岛西海岸金能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2年6月30日，金能化学总资产为11,121,029,466.53元、总负债为3,

249,083,113.45元，其中流动负债为3,110,944,908.82元、净资产为7,871,946,353.08元、净利润为

-218,490,600.29元。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分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 30,000�万元

担保范围：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

的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担保期限：2021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18日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计划是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所需，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风险可

控，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议和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

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金能化学、金狮国贸提供的担保合同余额为人民币471,000万元，实际

使用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05,038.02万元（含本次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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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书面通知于2022年10

月12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及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10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并表决的董事11名，实际参加会议并表决的董事11名，会议由董事长秦庆平

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金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度的公告》。

独立董事已对以上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三、上网公告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一发表了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2日

●报备文件

1、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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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书面通知于2022年10

月12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及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10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并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并表决的监事3名，会议由潘玉安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

会成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调整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的《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度的公

告》。

独立董事已对以上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0月12日

●报备文件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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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度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1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度的议案》，审议通过将公司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

度增加至3亿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目的和必要性

LPG、聚丙烯、焦煤、焦炭等产品系公司的主要原料和产品，其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的波动联动紧

密。 今年以来国际局势发生剧烈变化，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大。 为防范公司所面临的大宗商品价格

发生不利变动而引发的经营风险，公司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适度增加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度。

二、业务基本情况

1、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度增加至3亿元。

2、套期保值品种为LPG、聚丙烯、焦煤、焦炭等。

三、业务风险及应对措施

公司已设立专门的管理和内部控制系统，保证交易系统的正常运行，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 针对

期货保值业务的主要风险点，公司拟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如下：

1、资金风险：因期货市场价格波动过大，造成保证金不足的风险。 公司套期保值业务以套期保值为

目的，严格按照制定的套期保值方案执行，保值业务规模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匹配，期货、现货匹配对冲价

格波动风险；每个套期保值方案都要求做好资金测算，设置止损线，时时监控，避免发生保证金不足的风

险。

2、基差风险：因期货与现货价格波动率不一致造成了期现价差发生变化，导致套期保值的效果出现

偏离。 期货投研人员将加强市场信息的跟踪，对现货的供需情况和期货的运行逻辑进行综合分析，选择

合适的合约和套保比例，尽量降低基差波动造成的套期保值效果下降。

3、流动性风险：由于合约选择不合理，交易不活跃，无法按市价进行开仓或平仓的风险。公司将重点

关注期货交易情况，合理选择合约月份，避免市场流动性风险。

4、操作风险：套期保值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造成的风

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相关制度，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岗位制度，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

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 同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序。

5、会计风险：公司期货交易持仓的公允价值随市场价格波动可能给公司财务报表带来的影响，进而

影响财务绩效。 公司将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合理进行会计处理工作。

6、信用风险：公司有完善的经纪公司选择程序，所选择的经纪公司运作规范、信誉良好，发生信用风

险的概率较小，并且公司将根据交易规模通过在各经纪公司分仓交易，加强资金管理，降低风险。

7、技术风险：套期保值业务过程中，存在着因系统崩溃、程序错误、信息风险、通信失效等可能导致

交易无法成交的风险。 公司将选配多条通道，降低技术风险。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

额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员在上述范围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公司管理层

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能有效防范和

化解原料和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为防范风险，公司已加强内部控制，完善了相关制度，总体风

险可控。 该事项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此次《关于增加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

度的议案》。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及原料和产品价格波动特性，在不影响正常经营、操作合法

合规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原料和产品套期保值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公

司已制定了《期现业务管理制度》，董事会授权公司期现业务领导小组在授权范围内负责组织实施。 本

次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同意公司此次《关于增加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度的议案》。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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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6�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2022-055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黑芝麻，证券代

码：000716）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2年10月10日至10月12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通过现场或电话问询的方

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

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22年10月9日召开董事会及监事会，分别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天臣新能源

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天臣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臣新能源” ）增资50,000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天臣新能源59.09%的股权，天

臣新能源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就公司本次拟增资天臣新能源事项予以关注，并于2022年10月10日向公司下发《关

于对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376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 ），要求公司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核实并作出说明。 公司正按相关要求对相关事

项进行详尽核实，将在规定时间内回复，并按相关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公司于

2022年8月对天臣新能源增资6,000万元事项未履行审批程序和相关的信息披露，详见公

司于2022年9月30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22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中

相关的内容。除此之外，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公

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2、 公司于2022年10月10日披露《关于对天臣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就本次对天臣新能源增资涉及的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须待相关结果

出来后履行进一步披露；本项目的其他进展情况公司也将及时予以披露。除此之外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公司本次拟对天臣新能源增资须待审计与评估结果出来后方能确定最终定价；与

此同时，本次增资事项尚需通过包括本公司及其他交易对手方股东大会的批准，尚存在不

确定性。

4、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5、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6、在上述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本

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其他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

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前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1231� � � � � � � �证券简称：农心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2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换发营业执照并备案新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农心科技” ）于2021年6月20日召

开了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股票发行结果办

理有关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 近日，公司已按照股东大会的授权，完成了工

商变更登记及新章程备案工作，并取得了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现

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备案事项

1、注册资本（金）变更：

本次变更前注册资本（金） 新增注册资本（金） 本次变更后注册资本（金）

7,500万元人民币 2,500万元人民币 10,000万元人民币

2、企业类型变更：

本次变更前公司类型 本次变更后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备案《公司章程》

本次备案的《公司章程》业经公司于2021年6月20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工作的进展情况，向

市场监督管理局提请备案该《公司章程》。

二、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后公司基本信息

名称：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8699427XB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36号橡树街区B楼11803室

法定代表人：郑敬敏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年06月07日

经营范围：农药（生产、加工除外）、化肥、农膜、农具、化工原料（易制毒、危险、监控化

学品除外）的研究、开发和销售；农业技术服务；农业林业病虫草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绿色防

控服务；农用植保无人机的销售及租赁；农用植保无人机零配件的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及

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1.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2.《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13日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灿瑞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2022年4月25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

1550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灿瑞科技” ，扩位简称为“灿瑞科技” ，股票代码为“688061”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

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12.69元/股，发行数量为

19,276,800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927,680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10.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

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

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005,716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22%，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

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921,964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3,066,584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52%；网上发行数量为5,204,5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48%。

根据《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

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2,713.0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

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827,5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239,084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1.5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032,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8.49%。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980103%。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10月11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具体包括以下几类：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3、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2022年9月27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

2022年10月13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各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

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上海市北高新

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176,595 0.92 19,900,490.55 99,502.45 19,999,993.00 12

中信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

578,304 3.00 65,169,077.76 - 65,169,077.76 24

中信证券灿瑞

科技员工参与

科创板战略配

售1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149,664 0.78 16,865,636.16 84,328.18 16,949,964.34 12

中信证券灿瑞

科技员工参与

科创板战略配

售2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01,153 0.52 11,398,931.57 56,994.66 11,455,926.23 12

合计 1,005,716 5.22 113,334,136.04 240,825.29 113,574,961.33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312,90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98,711,039.07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719,09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93,725,040.93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239,08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266,532,375.96

3、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6,332,657.74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5、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2年10月12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限售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灿瑞科技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限售摇号的共有2,436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

户数量为244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

对应的股份数量为790,664股，约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7.03%，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总量的4.33%。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限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1,719,097股，包销金额为193,725,040.93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比例约为9.41%，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约为8.92%。

2022年10月1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2383� 5518、0755-2383� 5519、0755-2383� 5296

联系邮箱：project_crkjecm@citics.com

发行人：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3日

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电子”、“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３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６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４４６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确定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

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

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

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跟投主体为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以下

简称“申万创新投”）。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

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发行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新股

２

，

５３４．００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不安排老股转让。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１０

，

１３４．００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

股份数量约占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的

２５．００％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２６．７０

万股， 占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全

部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或有）。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申

万创新投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８５．１５

万股，约占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２２．１５

万股，约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受回

拨机制的影响，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刊登的《广西天山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

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上海瑞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瑞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晨环保”、“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１７

，

９１０

，

４４８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决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６４３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或“东方投行”）。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瑞晨环保”，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２７３

”。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７

，

９１０

，

４４８

股。 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７．８９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

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

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

差额

８９５

，

５２２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８０６

，

４４８

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

，

１０４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

据 《上海瑞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４２０．５１５３８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３

，

５８２

，

５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９

，

２２３

，

９４８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

，

６８６

，

５００

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９３５０７１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

，

１３５

，

８２０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０８

，

２６６

，

２１９．８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５０

，

６８０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２０

，

８６５

，

２６５．２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９

，

２２３

，

９４８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４９

，

４９５

，

３８９．７２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９２５

，

１４６

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３％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７％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５５０

，

６８０

股，包销金额为

２０

，

８６５

，

２６５．２０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３．０７％

。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

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４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３８０９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瑞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２

］

２００４

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

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

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３４．７８

元

／

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１

，

７０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１６

，

４６８

，

５７６

股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５７２

，

７７７

，

０７３．２８

元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５３１

，

４２４

股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１８

，

４８２

，

９２６．７２

元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５３１

，

４２４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８

，

４８２

，

９２６．７２

元，包销

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

３．１３％

。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０５８３４７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878号文同意注

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2,180.27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25.00%。 本次发行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27.040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297.279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55.95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10月14日（T-1日）14:00� -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0月13日


